团体标准工作组管理办法
第一条 总则
联合会有关部门、分支机构有条件的可成立“团体标准工作组”（以下简称标准工作组），不具备条件的应确定专人负责团体标准工作；无分支机构的专业领域，可由会员企业联合发起设立标准工作组。同一专业领域原则上只设一个标准工作组。
第二条  团体标准工作组的职责
1. 负责其领域的物流标准需求分析，提案收集；
2. 组织工作组委员对标准提案等材料的可行性论证和初审；
3. 组织工作组委员对在制标准各阶段文稿的质量把关并提出意见；
4. 组织工作组委员参与标准审查；
5. 负责团体标准解读；
6. 负责对已发布标准的有效性进行评价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；对团体标准复审提出继续有效、修订或者废止的建议；
7. 负责与联合会标准化工作部的沟通及其他工作。
第三条 标准工作组委员组成
1. 标准工作组由委员组成，委员应为单数并不应少于15人；委员应大部分由联合会会员或分支机构会员组成，企业代表应不少于2/3；委员中应至少包括一名标准编写专家；委员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，并能够确保参加团体标准的相关工作。
2. 标准工作组应选举一名委员任组长，负责标准工作组的总体工作；标准工作组可设副组长，协助组长的工作。标准工作组成立时应制定详细的工作细则，明确相关职责和工作内容。
3. 标准工作组应明确至少一名委员或其他工作人员，在组长的领导下负责标准工作组日常工作，负责与联合会标准化工作部的沟通等工作； 
第四条 标准工作组组建、运行、变更
1. 成立标准工作组应填写“XX标准工作组组建申请表”；
2. 申请材料报标准化工作部后，经“联合会团体标准领导小组”批准，方可正式开展工作；
3. 标准工作组依据职责、工作细则等要求开展工作；标准工作组的运行经费和日常支出由工作组自筹，应在工作组组建前形成文件明确筹集的方式、用途及管理事宜。
4. 标准工作组依据委员的能力、参加标准化工作的情况进行适当变更，变更委员后新委员情况报标准工作化部备案；
5. 对不符合要求或长期不开展工作的标准工作组，联合会将视情况做出调整、撤销等处理。


